原西安市阎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8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1、 部门主要职责
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扶贫开发工作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全区扶贫开发的措施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编制全区扶贫开发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各镇街扶贫开发工作，统筹协调全区行业扶贫工作。
（三）负责扶贫开发项目的评估论证、申报审核工作，负责项目实施中的组织协调工作。
（四）负责扶贫开发资金监督管理工作，监督检查扶贫项目的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配合审计、检察部门对扶贫资金项目进行审计和监督检查。
（五）负责组织识别扶贫对象，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对扶贫对象实施动态管理。
（六）负责全区社会扶贫工作，组织协调区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联村包户扶贫工作。
（七）负责全区扶贫开发调查研究、统计监测和信息宣传工作。
（八）承担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九）承办区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机构设置：
我单位为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正处级，经费形式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3个机构，综合科、项目科、扶贫开发科。下设一个正科级事业单位西安市阎良区扶贫信息监测中心，无内设机构。
根据区委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本部门2019年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下设事业单位西安市阎良区扶贫信息监测中心整建制划转至阎良区民政局，未更名，无内设机构。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只包括部门本级决算，因下属单位暂无单独核算，故无下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决算单位共有1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原西安市阎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本级

	2
	……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8年底，原阎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为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事业编制8人，实有人员8人；
阎良区扶贫信息监测中心属正科级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5人，实有人员5人；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紧盯一个目标，精心安排部署。紧盯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脱贫退出这一目标任务，以我区被确定为全市脱贫退出试点区县为契机，围绕政策培训、“两业”提升、问题整改、扶智扶志、脱贫退出、作风建设及每阶段重点工作，补短板、强弱项，先后精心编制印发了《西安市阎良区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阎良区脱贫退出补短板方案》《阎良区脱贫退出实施方案》等9份重要文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排部署，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各项任务统筹推进。
（2）狠抓两项工作，夯实退出基础。一是狠抓政策宣传培训。先后三次邀请市扶贫办领导及业务骨干来阎培训，组织相关人员赴临潼、平利、佛坪等地考察学习，举办雏雁工程之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及新任村委会主任培训班，充分利用临时党支部及各镇街党校主阵地，定期举办扶贫政策培训班，共计培训4000余人次。二是狠抓基础数据和帮扶管理。对全区贫困户逐户进行全面摸排，做到“家庭成员劳动力状况、贫困退出管理台账、措施推进情况”三个底数清楚。开展档案资料回头看，确保村档、户档资料真实、完备，不缺项、不漏项，不出错。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干部帮扶管理工作的通知》，定期登记通报干部入户帮扶情况，进一步夯实帮扶干部、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责任，确保扶贫工作责任压实。
（3）建立三项机制，统筹攻坚合力。建立全区脱贫退出指挥协调机制。成立阎良区脱贫退出指挥部，按政策指导、预警推进、指标认定等，分设7个小组，对全区脱贫退出统一指挥调度。实施脱贫退出红黄绿预警推进机制。围绕脱贫退出五项指标，设置预警项目，实时监控、精准施策，保障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不断完善脱贫退出督查机制。成立由区级领导牵头，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七办两组”成员单位业务骨干参与的四个脱贫退出督查组，对各街办和承担脱贫退出任务的部门开展常态化督查。
（4）突出四个重点，实现增收任务。一是聚焦“两业”促提升。建成8家区级扶贫基地、2家市级扶贫基地、1个返乡创业孵化基地；落实公益援助岗51个，协调落实工资10.72万元，公益专岗11个，协调落实工资15.42万元；为192户有劳动力贫困户落实稳定就业247人。为全区236户贫困户落实了产业帮扶措施, 发展带动实体27家，兑现分红30万元；为42户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180.55万元；积极开展民营企业助力脱贫攻坚“百企帮百户”活动，63家民营企业先后投入337.05万元，一对一、点对点对151户贫困户实施产业和就业帮扶。全区有劳动力贫困户全部实现了每户有一个中长期产业项目或有一人稳定就业。10月30日陕西一套晚间新闻对我区产业扶贫亮点做法进行了专题报道。二是聚焦问题抓整改。对标中省市反馈问题，对11个方面11项共性问题38项具体问题逐项整改销号；对全区618户贫困户开展4轮逐户督查，整改完成31户产业、就业落实“双无”户和9户退出困难户。三是聚焦政策抓落实。为202名贫困户家庭在校学生落实教育扶贫政策301人次，协调落实各项教育扶贫资金36.4万元；组织教师大家访活动4次，开展送教上门32人次；为贫困人口落实住院医疗报销“四重保障”政策，发放补助资金总计319.03万元，落实签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5161人次；为相关贫困户发放低保金和五保金593.85万元，发放临时救助金30.48万元、教育救助金3.8万元、医疗救助金52.26万元；为367位贫困残疾人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4.47万元，协调落实各项资金总计35.93万元，帮助贫困残疾人进行创业、提供就业、发展产业等。四是聚焦“扶智扶志”强动力。印发了《阎良区扶智扶志工作实施方案》，大力培育选树脱贫励志户和脱贫示范户，先后编写30多篇先进典型材料，制作成图文并茂的易拉宝，开展巡回宣展30多场次；张学林、苏克华、史晓军等5位先进典型事迹被省市媒体推送报道；举办大型脱贫攻坚扶智扶志励志事迹报告会2场、国家扶贫日暨扶智扶志文艺汇演活动1场；对全区所有考上本科院校的贫困户学生每人奖励励志助学金3000元或1000元；投入20000余元，对“六个十佳”先进单位和个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集中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切实激发广大干部及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5）对标五项指标，实施精准退出。区教育局对全区618户贫困户进行全面排查认定，一户不落出具认定报告；区水务局对全区贫困户出具自来水到户及安全饮水认定证明，并编印了《阎良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项目册》，获得了市扶贫办的充分肯定；区建设局主动协调落实危改补助资金，率先完成47户危改任务，在全市“两房”会战点评会上排名第一；区卫计局率先完成达标认定，第一时间报送市级对口部门，为全市健康指标达标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各街办、有关部门、村组干部、帮扶干部合力攻坚，全面实现收入调查表上的每一项收入都有佐证资料。在各项指标完成达标认定的基础上，我区严格按照省市安排部署和政策要求，扎实履行脱贫退出各项程序，并于11月底前完成了脱贫退出各项工作。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8年度本年收入合计331.46万元，上年无收入及支出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2018年度本年支出合计331.46万元，上年无收入及支出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收入合计331.4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31.46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其中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31.46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并用图表进行辅助说明）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331.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2.54万元，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18.87%；项目支出268.92万元，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扶贫专项资金项目179万元，占总支出的81.13%。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331.46万元，上年无收入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331.46万元，上年无收入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331.46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为：基本支出62.48万元，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18.87%；项目支出268.92万元，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扶贫专项资金项目179万元，占总支出的81.13%。（并用图表进行辅助说明）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62.4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2.48万元，无公用经费。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三)2018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
1.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
2. 公务接待费支0万元。
3.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
4. 会议费支出情况。
会议费支出3.2万元，主要是上级督导检查、脱贫退出相关业务及动员会支出，上年无收入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5. 培训费支出情况。
培训费支出1.3万元，主要是领导干部创新发展能力及党性修养提升培训支出，上年无收入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bookmark: _GoBack]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31.46万元，其中，一级项目3个，涉及资金331.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99.98%.
2018年西安市阎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97.95分，结果为优。
四大类指标具体得分如下：

部门整体评价得分表
	项    目
	标准分值
	项目的分

	一、投入类
	16
	16.00

	二、过程类
	40
	38.40

	三、产出类
	20
	20.00

	四、效果类
	24
	23.55

	   合   计
	100
	97.95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62.54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上年无支出增减情况，主要原因是单位成立于2018年1月。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共有无车辆；无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四）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七）政府采购：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331.46	62.54	268.91999999999899	实有人员	事业编制	行政编制	8	0	金额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收入	331.46	0	